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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大学仪器设备和家具验收管理细则（试行）

本细则经2023年第32次校长办公会审议通过；

本细则由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负责解释；

本细则自2024年1月1日起试行。

本细则负责人及联系方式：杨秀丽，021-661333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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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学校设备和家具的管理，维护学校和各方权益，依据《上海大学国

有资产管理办法》和《上海大学仪器设备和家具资产管理办法》等文件要求，结合学

校实际情况，制定本细则。

第二条 本细则适用于学校占用、使用，产权归学校所有的专用设备、通用设备（包括

车辆）和家具（含装具用具）等固定资产。

第三条 验收工作坚持“用户主导，多方参与，信息公开，相互监督”的原则。

第四条 设备和家具验收的主要依据是招投标材料、采购合同、自制仪器设备论证书、

产品说明书、测试参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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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管理和职责

第五条 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作为学校设备和家具资产的归口管理部门，参与设

备和家具验收工作，主要职责为：

• （一）贯彻落实上级文件精神，制定、修订学校相关管理制度；

• （二）对学校设备和家具验收工作进行监督；

• （三）组织专家对单价100万（含）以上的大型仪器设备进行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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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管理和职责

第六条 各二级单位作为设备和家具验收工作的直接责任部门，主要职责为：

• （一）落实学校设备和家具验收管理制度；

• （二）明确本单位设备和家具验收工作的负责领导和管理员；

• （三）审核验收材料并确保材料的真实性、可靠性、准确性；

• （四）负责本单位的设备和家具验收工作；

• （五）处理验收不通过的合同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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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管理和职责

第七条 用户是设备和家具验收的第一责任人，主要职责包括：

• （一）负责设备和家具到货后的品牌、型号、数量等核对和到货安装等现场协调工作；

• （二）负责在设备和家具安装调试完成和试运行正常的情况下，在规定期限内，及时验收

或提出验收申请，并如实填报相关材料；

• （三）如设备和家具不符合验收要求的，及时督促供应商整改，协调相关工作；

• （四）负责设备和家具验收合格后的仪器设备入账工作；

• （五）负责大型仪器设备的存档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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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大学设备家具验收报告

上海大学大型仪器设备开箱验收单



第三章  验收程序和内容

第八条 单价（或批量）在10万元以下的设备和家具，由用户自行验收，并将实物照

片上传至学校资产管理系统。

第九条 除教学科研仪器设备以外，单价（或批量）在10万元以上（含10万元）的设

备和家具验收程序如下：

• 用户组织验收：用户自行组织2名以上人员一起验收,其中单价（或批量）在100万元（含）以

上的设备和家具需通知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人员参与。

• 验收合格后，填写上海大学设备家具验收报告，相关人员签字加盖二级单位公章。

附件1：上海大学设备家具验收报告.docx


第三章  验收程序和内容

 单价在人民币10万元及以上的教学科研仪器设备，实行分类验收管理。

• Ⅰ类仪器设备：单价在人民币[10，50)万元的；

• Ⅱ类仪器设备：单价在人民币[50,100)万元的；

• Ⅲ类仪器设备：单价在人民币100万元及以上的。

 单价在人民币10万元及以上的教学科研仪器设备验收程序如下：

 （一）Ⅰ类仪器设备：

• 1．用户组织验收：由用户自行组织2名以上人员一起验收。

• 2．验收合格后：填写上海大学设备家具验收报告，二级单位审核并加盖单位公章。

附件1：上海大学设备家具验收报告.docx


第三章  验收程序和内容
（二）Ⅱ类仪器设备：单价在人民币[50,100)万元的

• 1．开箱验收：设备到货后，用户、二级单位资产管理员一起参与开箱验收。根据合同、到货清单、

发票等材料与现场实物进行核对，检查是否相符。检查仪器设备及附件的外观有无破损，合格证、

使用说明书、保修单等是否齐全。验收合格后，填写上海大学大型仪器设备开箱验收单。

• 2．初步技术验收：开箱验收合格后，用户应及时和供应商一起组织设备安装调试，按照合同和招

投标文件对仪器设备功能和技术指标进行初步技术验收。

• 3．技术验收：初步技术验收合格后，设备试运行正常并对用户进行操作培训后，用户向二级单位

申请，由二级单位组织至少3名在职在岗教职工（含用户，且至少1名为非用户所在的团队或课题组，

应具有中级及以上职称）的验收小组进行技术验收，设备供应商和二级单位资产管理人员同时参与

验收工作。

• 4．验收合格后：填写上海大学设备家具验收报告，二级单位审核并加盖单位公章。

附件3：上海大学大型仪器设备开箱验收单.docx
附件1：上海大学设备家具验收报告.docx


第三章  验收程序和内容

（三）Ⅲ类仪器设备：单价在人民币100万元及以上的

• 1．开箱验收：设备到货后，用户、二级单位资产管理员一起参与开箱验收。根据合同、到货清单、发票等材

料与现场实物进行核对，检查是否相符。检查仪器设备及附件的外观有无破损，合格证、使用说明书、保修单

等是否齐全。验收合格后，填写上海大学大型仪器设备开箱验收单。

• 2．初步技术验收：开箱验收合格后，用户应及时和供应商一起组织安装调试，按照合同和招投标文件对仪器

设备功能和技术指标进行初步技术验收。

• 3．技术验收：初步技术验收合格后，设备试运行正常并对用户进行操作培训后，用户经过二级单位同意后，

至少提前三个工作日向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提出技术验收申请，并准备验收相关资料、拟定验收时间、技术

专家建议名单（不少于2名，且至少1名为非用户所在的二级单位，应具有中级及以上职称），待审核后，由

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组织验收，二级单位资产管理人员、设备供应商同时参与验收工作。

• 4．验收合格后：填写上海大学设备家具验收报告，二级单位审核并加盖单位公章。

• 5．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审核：上海大学设备家具验收报告报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审核。

附件3：上海大学大型仪器设备开箱验收单.docx
附件1：上海大学设备家具验收报告.docx
附件1：上海大学设备家具验收报告.docx


第三章  验收程序和内容

第十二条 用户向二级单位或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申请教学科研Ⅱ类和Ⅲ类仪器设备技术验

收时，一般应准备以下材料：

• 1.上海大学大型仪器设备购置可行性论证书或自制仪器设备论证书；

• 2.合同及附件（技术协议）；

• 3.上海大学大型仪器设备开箱验收单；

• 4.仪器设备安装调试报告；

• 5.出厂测试报告或合格证明（若有）；

• 6.其他相关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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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验收程序和内容

第十三条 工程建设项目购置的仪器设备，应该由项目实施单位组织验收工作。

第十四条 国内外单位、个人向我校捐赠、无偿调拨（划转）设备和家具，参照相关规

定验收。

第十五条 自制仪器设备根据研制投入的总成本，填写上海大学自制仪器设备验收报告，

参照第十条和第十一条组织技术验收。自制仪器设备验收若有其他特别规定，从其规定。

第十六条 特种设备或有特殊要求的设备家具验收，上级部门有其他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十七条 在有必要的情况下，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可以增加验收专家数量、邀请校外

专家或委托第三方专业机构对设备家具进行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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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上海大学自制仪器设备验收报告.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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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验收管理

https://lab.shu.edu.cn/

http://www.sgst.cn/

上海大学大型仪器开放共享平台.html
上海研发公共服务平台-首页.html


第五章  监督和责任追究

第二十七条 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不定期对各单位的设备家具验收实施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对存在严重超期不验收或验收严重不规范等问题的单位，追究相关责任。

第二十八条 用户对提供的验收材料真实性负责，凡因提供虚假材料、拖延验收时间或把

关不严等导致学校利益损失，追究设备和家具负责人的相关责任。

第二十九条 验收过程中存在违规违纪且造成国家和学校利益损失的，将依据有关法律、

法规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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